企业孵化服务协议

甲方（服务提供方）：
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客户）：
公司名称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方式：

鉴于乙方有企业发展与提升的需求，甲方具备专业的企业孵化能力与资源，能够为乙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及相关企业咨询孵化服务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服务内容
（1） 独家政策申请服务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指定甲方为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独家服务商，协议期内不得委托第三方开展此项服务。甲方按相关部门时间要求启动申请，乙方全力配合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资料。
（2） 免费咨询孵化服务
1． 创业规划指导：协助乙方进行市场趋势分析，挖掘潜在商业机会，结合乙方资源与优势，制定个性化创业方向与发展战略。同时，为乙方设计创新的商业模式，涵盖产品定位、盈利模式、运营流程等关键环节，确保商业模式具备可行性与竞争力。
2． 技术创新支持：针对乙方所处行业，提供前沿技术资讯与技术发展趋势报告，帮助乙方把握技术创新方向。组织技术专家团队为乙方提供技术研发规划指导，协助解决技术难题。此外，还将协助乙方对接高校、科研机构等技术资源，促进产学研合作。
3． 人才服务：深入了解乙方的业务需求与团队架构，为乙方制定精准的人才招聘策略，推荐适配的招聘渠道。根据乙方人才培养需求，设计定制化人才培养方案，包括内部培训课程体系搭建、外部培训资源对接等，提升乙方团队整体素质。
4． 市场推广咨询：开展全面的市场调研，分析目标市场规模、竞争态势、消费者需求等，为乙方提供详细的市场调研报告。根据调研结果，协助乙方制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策略，涵盖品牌建设、渠道拓展、促销活动策划等内容，提升乙方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知名度与占有率。
5． 财务基础咨询：为乙方提供基础财务知识培训，包括财务报表解读、税务法规普及等，帮助乙方管理层提升财务素养。指导乙方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财务流程，防范财务风险。同时，提供基础的财务预算编制与成本控制建议。
6． 企业管理咨询：协助乙方搭建科学的组织架构，明确各部门职责与权限，优化内部管理流程。提供团队建设与激励机制设计方案，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团队协作效率。此外，还将分享行业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与案例，为乙方管理提升提供参考。
7． 其他潜在服务（框架条款）：除上述明确的免费服务外，甲方还可为乙方提供如法务深度咨询、战略投资对接等其他孵化服务。若后期开展此类服务且涉及收费，双方将单独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具体事项。在未签订新协议前，此部分仅作为框架约定，不产生实际服务与费用。
二、费用
（1） 当前服务费用：甲方开展本协议约定的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工作及各项免费咨询孵化服务均不收费，申请成功后乙方获资金补贴，甲方也不抽成，全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（2） 未来潜在费用：若后期开展需收费的其他服务，费用依据服务内容、工作量及市场行情等在单独签订的服务协议中协商确定。
三、权利义务
（一）甲方
1． 权利：要求乙方按约提供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所需资料；在与乙方另行签订收费服务协议的情况下，按约定收取服务费用。
2． 义务：依照相关部门要求和专业标准，为乙方提供高效的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服务；对乙方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；以专业、诚信原则为乙方提供各项免费咨询孵化服务；若开展潜在收费服务，需在签订服务协议后按约履行。
（二）乙方
1． 权利：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提供服务；甲方未履约时，有权要求整改，整改不成可解约并索赔；在甲方开展潜在收费服务时，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签订收费服务协议。
2． 义务：全力配合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工作；对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及乙方提供给甲方的资料保密；若签订收费服务协议，需按协议支付服务费用。
四、违约责任
（1） 甲方在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服务或免费咨询孵化服务中违约，支付违约金 800.00 元并赔偿乙方损失；若在潜在收费服务中违约，按照单独签订的服务协议承担违约责任。
（2） 乙方在 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” 政策申请配合工作或保密义务方面违约，支付违约金 800.00 元并赔偿甲方损失；若在签订收费服务协议后违约，按照相应服务协议承担违约责任。
五、协议变更与解除
（1） 协议变更或补充需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并签订协议。
（2） 因不可抗力无法履约，及时通知对方，事件消除后合理时间内继续履行或协商变更。
（3） 一方严重违约，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解约，并要求违约方担责。
六、争议解决
双方争议先协商，协商不成，任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。
七、其他
（1）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生效，有效期 3 年，期满无异议自动延续 3 年，不再额外签订续签协议。
（2） 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效力等同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